
 

锡山区人民政府征收土地预公告 

锡山区拟征告〔2025〕059 号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实施条例》《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因公共利益需

要，经锡山区人民政府决定，启动土地征收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征收目的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本次

征收土地目的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。 

二、征收范围 

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鹅湖镇群联村留家桥组、姚家里组农民集

体范围内。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。 
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。 

三、公告期限 

本征收土地预公告期限为 2025 年 9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0

日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，锡山区人民政府将组织开展拟征收土

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内容包括：

拟征收土地的位置、权属、地类、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





 

拟征收地块 25064，涉及鹅湖镇群联村留家桥组、

姚家里组农民集体土地。东至浩桥河，南至空地，

西至新杨路，北至空地。 




